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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拍卖股票多久可以过户！拍卖成交后的房产，多久可
以过户-股识吧

一、从法院拍卖拍到的房子要多久才能过户？

从法院拍卖到的房子需要多久才能够过户，这其实需要一个形式，一个过程，它需
要经过法院审核以及当地政府所有的手续，全部侣行清楚以后，然后你就可以进行
过户了，否则的话，万一出现了漏洞，你会受到牵连的

二、拍卖成交后的房产，多久可以过户

司法拍卖的话，最快是两个月左右。
两个月左右法院才会出拍卖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给买受人。
买受人取得这些资料后，才能向房管局申请司法单方过户。

三、法院拍卖的. 法院拍卖房子. 3.
有了法院裁决书之后.一般可以放多久在去过户

1、拿到材料（裁定书、拍卖成交确认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有抵押的还要有解除
抵押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有查封的还要有解封裁定书、解封协助执行通知书
。
一般解押和解封，法院会派人解决等）就可以去办理过户了（当然还有交些七七八
八的税费）；
2、如果需要被执行人一起去，就不需要强制执行、更不需要拍卖了，你说呢？个
税这些，一般你自己交，一般情况已经在拍卖评估价中扣除了，所以你拍的的资产
是含税费的。

四、司法拍卖获得的银行股权怎么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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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联系拍卖行，他们会给你说怎么过户，只有不涉及什么经济纠纷的股权，他
们会开手续给你，你到股权所在行办理带上你的证件就可以。

五、拍卖成交后的房产，多久可以过户

经过三次拍卖流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
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第二十八条规定，已经不能再进行拍卖，但你可以
申请以保留价抵债。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
04）16号）第十九条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价，到场的申
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申请或者同意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接受拍卖财产
的，应当将该财产交其抵债。
⋯⋯ 第二十八条 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人民法院可以
依照本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
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应当在六十
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
第三次拍卖流拍且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接受该不
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于第三次拍卖终结之日起七日内发出变
卖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没有买受人愿意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买受该财产，且申请
执行人、其他执行债权人仍不表示接受该财产抵债的，应当解除查封、冻结，将该
财产退还被执行人，但对该财产可以采取其他执行措施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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